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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浙农码”（畜牧行业）赋码规则（S2版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情况说明

《浙农码（畜牧码）赋码规则（S1版）》自 2021 年 8 月实施以

来，有效驱动了投入品、养殖、屠宰、无害化和粪污处理等环节

数字化、一体化、现代化服务管理，为提高我省畜牧兽医治理体
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为进一步提升赋码用

码成效，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4 年数字“三农”

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专发〔2024〕9 号）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
关于加快“浙农码”在农业农村领域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》（浙农

专发〔2024〕16 号）和数字专班的部署要求，拟对 S1版进行修订。

由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疫病防治处牵头，与相关单位（处室）认真

研究，结合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实际，提出修订建议，起草完成《“浙

农码”（畜牧行业）赋码规则（S2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则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遵循原则

在 S1版基础上，去芜存精，坚持规范赋码、完善预警、包容

审慎、安全防控原则，各类赋码规则适当增减变动，实事求是运

行，服务生产需求。

二、修订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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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和兽药饲料法规中明确禁止的

条款纳入赋码规则，推动压实主体责任，强化兽药饲料的合理使

用，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。

（二）根据不同强制免疫病种疫苗免疫抗体消长规律，科学

设定赋码转码标准，优化赋码规则，有利于市县积极上报真实数

据和后续养殖企业检疫申报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“码”的便捷高效智能属性，结合业务工作

实际，优化生产、防疫信息数据更新后的转码规则，进一步提升

数据价值。

（四）饲料和兽药是畜牧养殖重要的投入品，事关畜产品质

量安全。全省现有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324 家、兽药生产

企业 67 家、兽药经营主体 845 家。目前，饲料生产和兽药生产经

营实行许可管理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，督促主体规范生产和管理，

将饲料生产企业、兽药生产和经营主体纳入浙农码管理，实现三

色码动态预警。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在 S1版基础上，S2版规则共分十九个部分，修订主要内容如

下。

第一部分 引言。对部分内容进行优化。将“一体化、现代化”

修改为“一码化、集成化”，“开发”修改为“深化”，“并制定”

修改为“迭代完善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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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目的。内容保持不变。

第三部分 范围。对部分内容进行优化和新增。如将“全省具

有一定规模的猪、牛、羊、禽养殖场”修改为“全省养殖场户”，

将“生猪定点屠宰场（厂）”修改为“家畜定点屠宰企业”。新增

“调运主体、饲料兽药生产企业、兽药经营企业等主体，及布鲁

氏菌病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区域”的风险管理。

第四部分 参考法律法规及文件。对部分内容进行优化，减少

篇幅，不再一一列明，除保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重

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》《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

规定，新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

质量安全法》等法规文件。

第五部分 系统运行。整体修改为“浙农码”（畜牧行业）主

要依托浙江畜牧产业大脑（浙农牧）电脑版、浙政钉和浙里办手

机版运行。

第六部分 唯一性启用条件。内容有修改和新增。分别进行规

定：如养殖场户应有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（以

下简称畜禽养殖代码）；家畜定点屠宰企业、集中无害化处理厂、

饲料兽药生产企业、兽药经营企业等主体应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

养殖场户作为调运主体的，应有畜禽养殖代码；其他类型作为调

运主体的，应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第七至九部分 养猪场、养牛（羊）场、养禽场的赋码、转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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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红码规则中共性的有 2 处修订。一是将“抽检口蹄疫、小

反刍兽疫（羊）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50%的”

修改为“未对口蹄疫、猪瘟等强制免疫病种开展免疫的”；二是将

“畜产品、家禽及禽产品检出违禁物质被立案查处的”修改为“畜

产品、禽产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的，或使用违禁物质的”。另，养

猪场的规则还将“采集样本检出非洲猪瘟或口蹄疫等病原学阳性”

修改为“监测发现非洲猪瘟、口蹄疫等病原学阳性的”；养牛场的

规则新增“抽检发现采集样本检出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（羊）病

原学阳性、布鲁氏菌病或结核病阳性的”；养禽场的规则新增“抽

检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病原学阳性的”。

赋黄码规则中共性的有 2 处修订。一是将“抽检口蹄疫、小

反刍兽疫（羊）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%且高

于 50%的”修改为“口蹄疫、猪瘟、小反刍兽疫（羊）、高致病性

禽流感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%的”；二是将“畜

产品、家禽及禽产品兽药残留检出超标的”修改为“畜产品、禽

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、重金属、致病性微生物、生物毒素等不

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，或使用应当许可但未获得许可的饲料

和饲料添加剂的”。另，养猪场的规则还将“连续二个月未上报非

洲猪瘟病原学自检结果的”修改为“未按规定上报非洲猪瘟病原

学自检及强制免疫病种抗体检测结果的”；养牛场的规则删除“采

集样本检出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（羊）病原学阳性、布鲁氏菌病



- 5 -

或结核病阳性的”；养禽场的规则删除“采集样本检出高致病性禽

流感病原学阳性的”。

赋绿码规则中共性的有 1 处修订：针对存栏、出栏、死亡等

生产、防疫信息未按要求上报分别被赋红码、黄码的情形，将“录

入信息后，红码的连续上报七日后转为黄码，黄码的连续上报七

日后转为绿码。”修改为“录入信息数据更新后，黄码转为绿码”。

第十部分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赋码、转码。赋红码规则，将“被

专项监督抽检检出违禁物质的”修改为“产品中检出国家禁止使

用的农药、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的”。

赋黄码规则，新增“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、重金属等不符

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”。

第十一部分 牛、羊定点屠宰企业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规则，

主要是将确诊为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的、被立案查处的、

产品中检出违禁药物的、未更新上报数据达到一定时限的以及具

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等情况赋红码；未更新上报数据达到一

定时限的、采集的环境样本检出阳性的、生物安全基础水平不合

格的、产品中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以及具有其他中等风

险情形的等情况赋黄码。

第十二部分 无害化处理厂赋码、转码。保持不变。

第十三至十四部分 兽药生产企业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

业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规则，主要是将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或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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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大风险情况的赋红码；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但未被立案查处的

赋黄码；整改后符合规定的转为绿码。

第十五部分 兽药经营主体的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规则，主要

是将经营出现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或者连续90日未在省兽药经

营追溯系统上传出入库信息的赋红码；经营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未

被立案查处的或者连续30日未在省兽药经营追溯系统上传出入库

信息的赋黄码；违法违规行为整改后符合规定的转为绿码；未按

规定上传出入库信息的，录入信息后按时间期间相应的转为黄码

或绿码。

第十六部分 调运主体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规则，主要是将确

诊为重大动物疫情或阳性溯源涉及的、检出违禁药物的、被立案

查处的，以及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赋红码；未备案的、未通

过指定通道报验的、未落地报告的、未实际调入的、运输车辆未

开启 GPS 定位的，以及具有其他中等安全风险情形的赋黄码；风

险消除、整改到位的，红码转为黄码，黄码转为绿码。

第十七部分 布鲁氏菌病区域赋码、转码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

规则，主要是将区域三十日内连续监测发现 3 个及以上场点家畜

布鲁氏菌病阳性的、区域三十日内连续发生 3 起及以上职业人群

感染布鲁氏菌病疫情的、区域内布鲁氏菌病年度监测任务季度完

成进度低于监测计划要求的 50%的、区域三十日内，3 个及以上养

殖场未按规定对省外调入动物开展布鲁氏菌病监测的，以及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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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赋红码；区域三十日内监测发现 1—2 个场点

布鲁氏菌病阳性场点的、区域三十日内发生 1—2 起职业人群感染

布鲁氏菌病疫情的、区域内布鲁氏菌病监测任务季度完成进度高

于监测计划要求的 50%，低于 100%的、省外调运活牛羊，1—2 个

养殖场三十日内未按规定开展布鲁氏菌病监测的、区域内发现流

通环节布鲁氏菌病监测阳性溯源确认的场点的、发现活牛羊违规

调运行为的，以及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赋黄码；风险消除、

整改到位的，红码转为黄码，黄码转为绿码。

第十八部分 高致病性禽流感区域赋码、转码。系新增规则，

主要是将区域内 1 个及以上的家禽养殖场点监测发现高致病性禽

流感病毒阳性的、区域发生 1 起及以上人群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

事件的，以及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赋红码；区域内 1 个及以

上屠宰场、活禽交易市场等流通场点、奶牛、野鸟等其他畜禽监

测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阳性的、区域内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

抗体群体合格率低于 70%的，以及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赋黄码；

风险消除、整改到位的，红码转为黄码，黄码转为绿码。

第十九部分 新增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兽药经营主体相关内

容。如闭环化管理中，增加“兽药经营主体要及时录入兽药出入

库信息。各级管理员要及时录入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兽药经营主

体的立案查处和重大风险情形信息”；智能化管理中，增加实时掌

握和分析“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兽药经营主体”的风险情况。


